
06
2024年7月23日星期二首席编辑：谭斯惠责任编辑/版面设计：林玉杏九州

一些App推出“7天免费试用”“1元
享7天”等颇具噱头的“福利”，不少消费
者掉入背后暗藏的自动扣费陷阱，待回
过神来，却维权无门、投诉无果。

点击免费试用，直接被扣费
河南郑州的吴女士不久前遇到一件

糟心事：由于想使用某个特定滤镜，吴女
士下载了一款手机修图软件，软件内页
面显示“七天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
98元，可随时取消”。不料，开通该服务
后，吴女士的账户直接被扣款一年会员
费用98元。“这叫什么免费试用，这明明
就是买一年会员赠送7天。”吴女士说。

湖南衡阳的郑女士临时需要使用视
频剪辑软件，在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下载了
一款标注“7天免费试用”字样的App。在
点击免费试用后，郑女士非常有防范意识
地在免费试用当天便取消了试用及与之
绑定的“订阅”服务，但仍然被扣除了一年
会员费。郑女士表示，宣传时明明注明了
免费试用，可一旦使用就直接扣费。

半月谈记者在调查中发现，App“免
费试用”广告在使用过程中屡次出现。
有的App首页提示“免费试用3天”“1元
享7天”等福利针对首次下载的新用户，
有的App则经常在消费者使用过程中自
动弹出“免费试用”相关字眼和页面，引
导消费者点击。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有近两万条
与“免费试用”相关的投诉。此类投诉
中，大部分消费者都表示开通“免费试
用”后被立即扣费，有的消费者则在免费
试用期未结束期间被扣费，还有的消费
者因相关软件未提前通过短信等方式告
知免费试用期满，期满后未及时取消“订
阅”被“自动续费”。“免费试用”低价享用

陷阱已成一些App的营销套路。
套路不少，维权不易

“免费试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套路
有哪些？

——文字“障眼法”：大字吸引眼球，
小字暗藏套路。不少消费者反映，App
软件常将“免费试用”“1元享7天”等“大
字”设计在交互页面的醒目位置，或直接
通过弹窗吸引用户注意，而“第7天自动
续费，￥128/年”等信息则以“小字”形式
出现，涉及“会员协议”等内容更需要消
费者专门点击，跳转页面后才能查看，整
个支付过程一闪而过，通过模糊的表述
诱导消费者消费。山东枣庄的张女士在
被扣款后详细翻阅该软件的使用协议，
未发现任何有关免费试用的解释条款。

——客服“躲猫猫”：虚标客服或根本
没有客服联系方式。“黑猫投诉”平台上，有
消费者称其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了一款
App，确认点击免费试用后立即被扣费398
元，该消费者在维权时发现App中“联系客
服”几个字是虚假标注，根本没有客服的联
系方式。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下载的手
机应用软件上没有客服、找不到客服电话、
客服不作为、联系手机应用商城客服却一
直被驳回退款申请等现象屡见不鲜。

——扣费“牛皮癣”：App收费一旦沾
上就难以彻底摆脱。免密支付、订阅服务、
自动续费……来自广州的大学生李明哲告
诉记者，在确认点击“免费试用”后，一些
App便会自动触发“免密支付”在后台扣费，
除非在后台手动取消订阅，卸载都不能帮助
用户免遭扣费。有的App规定需在试用期
结束前至少24小时取消订阅，却不在显著位
置提示，让人防不胜防。有的App甚至直接
在服务协议中称“会员一旦购买成功，表明

您已经使用了该商品”，直接给免费试用期
未满被提前扣费、支付完未使用便立即被
扣费等侵权现象披上了“合理”外衣。

多方联动，加强监管
专家认为，“免费试用”等低价优享

“福利”看似有性价比，却暗藏续费陷阱，
障眼法、文字游戏和“霸王条款”等严重
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对此，专家建
议多方联动加强监管。

首先，有针对性地制定较为可行的实
施细则。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已对“自
动续费”等现象作出了明确规定，而“免费
试用”作为相对较新的市场营销手段，其商
业策略具有复杂性，操作细节因商家而异，
用统一标准进行规范更具挑战。广州大学
法学院教授欧卫安建议，工信、市场监管等
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消协等应以问题为
导向，积极探索推行较为可行的“免费试
用”相关规则和标准，确保条文清晰、具体，
明确App运营商在提供此类服务时应履行
的义务。同时，在日常监管中，相关部门应
积极搭建便捷、高效的在线纠纷解决平台，
畅通消费者非诉讼纠纷维权渠道。

其次，商家积极自查，软件平台、应用
商店加强审核。欧卫安建议，App运营商
应积极自查自纠，将解释条款内容以显著
方式在广告、商品或支付页面中进行标注
说明，采取合理方式提示消费者注意有重
大利害关系的格式条款，达到充分说明、
确保消费者知晓的效果，注重口碑和长远
效益。同时，软件平台、手机应用商店也
应在App上架时加强审核，确保商家提供
的免费试用信息真实有效，严厉处罚违规
操作商家，在源头紧守防线。

最后，积极开展宣教活动，助力消费
者远离陷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建议，相关
部门可瞄准侵权问题及时曝光典型案
例，将违规商家公之于众，一方面对平
台、运营商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另一方
面有助于广大消费者擦亮眼睛。此外，
开展与“免费试用”等乱象相关的宣教活
动，引导消费者在点击“免费试用”前详
细了解解释条款，告知消费者需特别留
意的款项示例，消费者可更及时、理智地
选择退订或拒绝购买。

App“免费试用”？
小心有陷阱

半月谈记者 胡林果


